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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謝扶成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92
電子信箱：bf244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職字第113310198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34046039_1133101988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教師專業2.0增能研習活動「113學年度社會情緒

學習融入教學課程、AI科技應用於自主學習、及AI教育在

教室中的應用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所屬參加並核予參

與人員公假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年度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透過社會情緒學習提升教師建構課程教學與班級

經營策略的能力，建立正向及良好親師生關係；引導教師

運用AI科技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與技能；引導教師

運用AI科技，規劃有效的學習策略，並且運用於教學實務

上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

三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

(一)社會情緒學習融入教學課程

１、國小組：113年11月1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30分4時30

分，假本市士林區劍潭國小4樓課研教室辦理。

２、國中、高中暨特教學校組：113年11月8日（星期五）

上午9時至12時，假本市長安國中4樓教師社群研討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天母國中 1131015

*QHAA113600856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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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

(二)AI科技應用於自主學習（國小組）：113年10月23日（星

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假本市長安國中4樓教師

社群研討室辦理。

(三)AI教育在教室中的應用（國中、高中暨特教學校組）：

113年10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假本

市松山高中5樓多功能會議室辦理。

四、即日起至開課前五日截止，教師請於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

習網」辦理登錄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insc.tp.edu.tw

/），主辦單位搜尋「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」，

依行政程序核准後，辦理薦派作業。

五、研習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，不受理現場報名，請研習教師

注意與配合。

(二)不提供紙本研習資料，建議學員事先至雲端硬碟（網

址：https://bit.ly/113MWT04）下載研習資料，並於研

習時攜帶用以瀏覽教材之平板電腦、手機等電子設備。

(三)本研習須全程參與3小時，方能核予研習時數。上午課程

9時至12時，下午課程1時30分至4時30分。遲到、早退或

中途離場15分鐘以上即視為缺席，請教師們準時出席，

避免影響講師授課。

(四)研習場地無提供停車位，研習時請自備環保容器、文具

用品。

(五)研習日若遇天災關係影響，變更日期及研習方式，請依

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官方網站（網址：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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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bit.ly/tptepd）最新公告為準。

六、本案倘有疑問，請逕洽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培訓

認可組吳佩蓉助理，電子信箱：tp8620@go.utaipei.edu.

tw；電話：（02）27535968分機229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
副本：臺北市立大學（本市教專中心）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（本市

教專中心綜合規劃組 府雅琦教師）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（本市
教專中心諮詢輔導組 黃俊崎助理）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（本市
教專中心培訓認可組 吳佩蓉助理）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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